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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9年 11月 26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提供背景資料，並簡
述立法會議員就此課題表達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利用新界的私人農地儲備  
 
2.  一如行政長官 2018年施政報告所引述， 1一些公開資料

及粗略估計顯示，私人發展商合共擁有不少於1 000公頃的新界
農地。  
 
3.  目前，釋放新界大型私人農地發展潛力的方法主要有兩

個，即 (a)發展商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提交規劃申請，以
及向政府提出契約修訂或換地申請，以改變其新界土地的用途

及提升有關用地的發展潛力；及 (b)政府以 "公共用途 "根據《收
回土地條例》 (第124章 )收回有關土地。 2 
 
4.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當局須就發展項目 (例如工務計劃
項目 )收回及清理土地時，受影響的私人土地業權人或合法租
戶，可根據相關香港法例 (包括《收回土地條例》、《道路 (工程、
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370章 )等條例 )申索補償 (一般稱為 "法定補
償 ")。  

                                                 
1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第 III 章 "房屋及土地供應 " 
 
2 資料來源：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supply_analysis/private_land.php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pdf/PA2018.pdf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supply_analysis/private_lan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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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法定補償外，政府亦向合資格的受影響各方提供各類

非法定特惠補償、安置安排及特惠土地補償。 3就私人農地的業

權人而言，當局會根據適用的分區補償率提出特惠補償建議，

作為完全並最終解決一切可根據相關適用條例而提出的法定申

索。在此制度下，新界劃分為 4個補償分區 (即甲、乙、丙和丁
區 ) 4，其位置標示於 "計算補償率分區圖 "。各新界分區地政處均
存有分區圖，可供市民查閱。各補償分區的補償率是按農地基

本定率 5的不同百分比為依據；當局在釐定補償率時會考慮土地

的潛在用途、所在地點及與新市鎮發展區的距離，以反映土地

的合理價值。  
 

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 

 

6.  據政府當局所述， 6在2018年之前的5年，城規會處理了
20多宗就新界私人房屋發展項目改劃用途地帶提出的申請，合
共涉及約 40公頃土地。由於基建配套不足、規劃方面的考慮或
地區人士反對，只有7宗申請獲得批准。獲批申請涵蓋約18公頃
                                                 
3 地 政 總 署 發 出 的 一 本 小 冊 子 ( 載 於

https:/ /www.landsd.gov.hk/en/rehouse/pamphlet .pdf)概述相關安排。  
 
4 此 4 個分區的制度於 1985 年獲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財委會並

於 1996 年檢討和改善此制度 (請參閱 FCR(96-97)79)。該 4 個分區的定
義如下：  

 
甲區    新市鎮發展區 (即憲報公布新市鎮分區計劃大綱圖所示

的新市鎮界線範圍內的地區 )和受全港性主要工程影響
的地區；  

乙區    因其位置接近毗鄰藍圖區擴大範圍或基於其已知的市鎮
發展潛力，可能會在短期內納入市鎮發展的地區；  

丙區    並無計劃進行市鎮發展及不大可能受藍圖區日後擴大範
圍影響的地區，但當局或須就市鎮設計發展直接有關的

目的或地區改善計劃而在有關地區進行收地；及  
丁區    未有包括在其他分區內的地區。  
 

5 農地的基本定率 (由 2019年 10月 1日起 )為每平方呎 1,158元 (第 6048號
公告 )。不同分區的特惠補償率如下：  

 
甲區    基本定率的 120% 
乙區    基本定率的 75% 
丙區    基本定率的 50% 
丁區    基本定率的 30% 
 

6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第 III 章 "房屋及土地供應 "及立法
會 CB(1)15/18-19(01)號文件  

 

https://www.landsd.gov.hk/en/rehouse/pamphlet.pdf
https://www.legco.gov.hk/yr96-97/chinese/fc/fc/papers/fc061279.htm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192339/cgn201923396048.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192339/cgn201923396048.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pdf/PA20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1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15-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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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計可供應約2 800個房屋單位。與此同時，根據政府確
立已久的政策，如政府進行公營房屋發展或提供基建設施的發展

計劃涵蓋有關私人土地，政府會繼續根據《收回土地條例》收回

有關私人土地。  
 
7.  為更善用已規劃政府發展項目未涵蓋的私人擁有地

塊，以及早日釋放其發展潛力，行政長官在其 2018年施政報告
宣布，當局會訂定一個以公平和高透明度作為基礎的 "土地共享
先導計劃 "框架，以在短中期透過公私營界別合作同時滿足市民
公營和私營房屋的需要。行政長官 2018年施政報告作出多項建
議，包括在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下提出的申請中，不少於60%至
70%的新增總樓面面積須用於興建公營房屋，並可從地價中扣減
證明為合理的基建工程費用。發展局負責就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
制訂可行的安排，並會在有關過程中參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專
責小組 ")7所提交的報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建議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8.  專責小組在 2018年12月31日向政府提交報告，在當中提
出多項建議，包括政府應就公私營界別合作制訂一個公開、公平

及具透明度的詳細機制，以發揮新界私人土地的潛力；以及當

局應就公私營界別合作項目下公營房屋所佔比例訂定明確指標，

而社會獲得的裨益亦不應少於政府就提升相關項目基建設施所投

放的公帑。 

 

9.  政府當局因應專責小組的建議作出回應時表示，按照行

政長官 2018年施政報告所訂的方向指示及專責小組的建議，政
府當局現正就實施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框架擬訂更具體的準
則及其他細節，以期在尋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後，於

2019年下半年接受申請。 

  

                                                 
7 在 2017 年 8 月，行政長官委任專責小組，任期為 18 個月，由 2017 年

9 月 1 日開始。專責小組以全面而宏觀的方式檢視土地供應選項，並推
動社會各界就不同選項的利弊和優次進行討論，從而建立共識。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專責小組展開為期 5 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以邀請
社會各界就專責小組識別的 18 個土地供應選項及其他有關土地供應的
事 宜 發 表 意 見 。 專 責 小 組 的 報 告 載 於 ：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https://www.landforhongkong.hk/tc/view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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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 

 

10.  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 8發放更多有關實施 "土地共享
先導計劃 "的細節。據政府當局所述，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目
標是利用市場的規劃和建造力量，以期盡早釋放已整合業權、

但政府就擬作公共用途土地進行的發展研究尚未涵蓋的私人土

地，以加快短中期房屋供應。有關的主要特點綜述如下：  
 

(a) 實施時間表政府當局在未來數個月會聽取持份
者的意見，目標是在2020年年初接受申請。當局會
在有限期的 3年內接受在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下提
出的申請；  

 
(b) 就將會處理的土地所設定的上限及不會包括的土

地在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下合共可批核的私人
土地將以150公頃為上限。位於郊野公園及6個環境
易受破壞的用途地區， 9以及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下

12個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清單上所涵蓋的地區 ("優
先保育區 ")， 10將不符合資格參加 "土地共享先導計
劃 "。此外，如申請涉及的用地，與政府屬意就使用
土地作公共用途而完成、正在進行或即將展開的發

展研究所涵蓋的用地範圍重疊，當局亦不會接受相

關申請；  
 
(c) 土地共享安排有關項目須具一定規模，可額外

提供 50 000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以及新建最少
1 000個房屋單位。政府會就改善基建提供協助，以
容許較高密度的發展。新增總樓面面積當中最少

70%須撥作推行政府屬意的公營房屋或 "港人首置
上車盤 "項目，餘下土地則可保留作私營房屋發展用

                                                 
8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第 III 章 "土地供應 "及立法會

CB(1)38/19-20(01)號文件  
 
9 該 6 個環境易受破壞的用途地區包括自然保育區、海岸保護區、其他指

定用途 (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 )、其他指定用途 (綜合發展及濕地改
善區 )、其他指定用途 (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 )及具特殊科學價值的用
地。  

 
10 12 個優先保育區包括：拉姆薩爾濕地、沙羅洞、大蠔、鳳園、鹿頸沼

澤、梅子林及茅坪、烏蛟騰、塱原及河上鄉、拉姆薩爾濕地以外之后海灣、

嶂上、榕樹澳及深涌。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9/chi/pdf/PA20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3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3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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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土地擁有人會負責興建所需的基建和其他社區

設施，以支援整個房屋發展項目，而相關建造費用

則會從地價扣減；及  
 
(d) 審批機制申請會經跨專業的政府人員團隊審

視，而一個新成立、由具公信力社會人士組成的顧

問小組則會提供意見。有關申請繼而會提交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所有城市規劃和其他法定和

行政程序會繼續適用，包括規定土地擁有人須就私

營房屋發展項目和商業配套設施繳付十足市值的

地價。為加快發展速度，修訂土地契約的工作 (包括
就地價進行的磋商 )須在完成法定規劃程序後的
18個月內完成。  

 
 
委員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11.  委員曾在發展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討
論有關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事宜。下文各段綜述委員就相
關事宜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就官商勾結表達的關注  
 
12 .   部分委員關注到，推行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可能會引
致官商勾結及向私人發展商輸送利益的情況出現。部分委員擔

心，此安排會鼓勵私人發展商囤積土地。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按具

有高透明度的機制推行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以釋除公眾此方面
的疑慮。由於很多私人擁有的地塊分散於不同地點，部分委員

從整體規劃角度質疑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成效。有意見認為，
政府當局應更廣泛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推行新發

展區項目，而非推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  
 
13 .   政府當局強調，在制訂合適的公私營界別合作模式以協

助釋放新界私人農地的發展潛力時，政府當局會致力為公眾帶

來最大的裨益、向公眾闡釋有關建議的基礎，並妥為處理有關

透明度的關注事宜。與此同時，政府當局表示，以往有多個大

型房屋發展項目 (例如美孚新邨、黃埔花園及太古城 )是採用
公私營界別合作的模式推行，當局期望社會對公私營界別合

作的模式會持開放態度。至於應用《收回土地條例》，在確立

"公共用途 "(例如推行新發展區項目及發展公共租住房屋 )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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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引用法定權力收回私人土地時，一直依循《收回土地條

例》的精神及條文審慎行事。  
 
實施細節  
 
14.  委員期望了解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實施細節，包括相
關申請程序、釐定從地價扣減基建設施費用的機制，以及透過 "土
地共享先導計劃 "發展的公營房屋會否位置偏遠等。部分委員亦建
議，政府當局應檢討就契約修訂申請 /換地申請決定地價的準

則，以期增加透明度、避免出現爭議及加快處理申請的程序。

至於撥出額外的總樓面面積作公營房屋用途，部分委員認為，

應將之用於興建公共租住房屋，而非資助出售單位。  
 
15.  政府當局表示，儘管當局仍在擬定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
的實施細節，目前已有既定機制釐定地價。此外，當局已推出

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 11以提供額外渠道解決有關須就契約修

訂/換地申請繳付的地價款額的問題。當局會在有較多個案經仲

裁審結後，檢討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的成效。至於當局將會提

供的公營房屋類別，則視乎資助房屋政策、用地位置和所提供的

輔助設施等因素而決定。  
 
16.  鑒於現有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 12由多個大型發展商的

代表組成，部分委員認為，在考慮按公私營界別合作所建議的

發展項目時，不宜牽涉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他們認為，政

府當局應秉承公共行政的傳統，在主動展開有關土地發展項目

方面履行本身的角色。  
 

                                                 
11 當局於 2014 年 10 月推出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為契約修訂 /換地個案

的申請人及地政總署提供額外渠道，以加快雙方完成就地價款額進行的

磋商。據政府當局所述，有關仲裁機制將容許一個獨立而公正的第三方

按照雙方議定的仲裁條款和條件，就須繳付的地價作出裁決，藉此亦會

有助加快作房屋和其他用途的土地供應。在 2018 年 10 月，政府當局宣
布，此項先導計劃將由 2018 年 10 月起延長兩年至 2020 年 10 月為止。  

 
12 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由行政長官委任，現屆任期由 2018 年 7 月 1 日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為止。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通過發展局局長，就
下列事項向政府提供意見： (a)有關規劃、土地和樓宇事項的政策和程
序； (b)由非政府機構或私人機構的倡議者提出，具較廣泛經濟或社會
裨益的特定發展建議及項目；(c)有助促進 "起動九龍東 "的政策、措施和
特定發展建議；及 (d)與上述 (a)至 (c)項有關的任何其他發展事宜。  

 
 



 

-  7  -  
 

17.  根據行政長官 2019年施政報告所公布的實施細節，政府
當局會成立一個新的顧問小組，為一個審視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
申請的跨專業公務員團隊提供意見。 

 

基建工程的質素 

 

18.  部分委員認為，與專責小組識別的另一些土地供應選項

比較，"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是一個可較快增加土地供應的選項。
然而，他們關注到將會由參與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私人發展商
推展的基建工程質素。  
 
19.  關於建築工程的質素，政府當局表示會與建造業議會合

作加強建造業的人力培訓工作。  
 
 
立法會質詢  
 
20.  在 2018年 6月 13日和 27日及 2019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議員提出有關"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質詢。有關質詢和政府
當局所作回應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最新發展  
 
21.  政府當局將於 2019年 11月 26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向委員簡介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的實施細節。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 
2019年11月20日



附錄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8年5月 29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 [立法
會CB(1)996/17-18(04)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增加土地供

應的措施擬備的最新背景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1)996/17-18(05)號文件 ] 
 
會 議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55/18-19號文件 ]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8年9月 19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土地供
應 [ 立 法 會

CB(1)1389/17-18(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增加土地供

應的措施擬備的最新背景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1)996/17-18(05)號文件 ] 
 

-- 2018年10月10日  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8年10月23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行政長
官2018年施政報告》及《施政
綱領》有關發展局的措施 [立法
會CB(1)15/18-19(01)號文件 ] 
 
會 議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455/18-19號文件 ] 
 
政府當局因應《行政長官2018
年施政報告》有關發展局的政

策措施的議案作出的回應 [立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8052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8052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919cb1-138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919cb1-138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0529cb1-996-5-c.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pdf/PA2018.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8/chi/pdf/PA201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1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1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810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810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1023cb1-191-1-c.pdf


 

-  2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法會 CB(1)191/18-19(01)號文
件 ]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9年3月 1日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  
 
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就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作出

的 回 應 [ 檔 案 編 號 ：

DEVB(PL-CR) 13/2006] 
 
立法會秘書處就有關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公眾參與活動擬

備的文件 (最新背景資料簡
介 )[ 立 法 會

CB(1)639/18-19(01)號文件 ] 
 
會 議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1371/18-19號文件 ] 
 

-- 2019年10月16日  《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  
 

發展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的文件《行政長
官2019年施政報告》及《施政
報告附篇》有關發展局的措施  
[立法會 CB(1)38/19-20(01)號
文件 ] 
 

 
相關立法會質詢和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8年6月13日  尹兆堅議員就 "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 "提出

的質詢  
2018年6月27日  林卓廷議員就 "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提

出的質詢  
2019年5月8日  鄺俊宇議員就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提出的質詢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1023cb1-19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81023cb1-19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301-rpt2018123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301-devbplcr13200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301-devbplcr13200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301cb1-63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190301cb1-63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9030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20190301.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9/chi/pdf/PA2019.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9/chi/pdf/PA20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3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38-1-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13/P2018061300470.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27/P2018062700619.htm?fontSize=1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08/P2019050800402.htm?fontSize=1

